附件2
高龄津贴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
1.主管部门职能：广汉市民政局为高龄津贴项目主管部门，全程负责项目的实施。
2.项目设立原因及背景，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德阳市民政局 德阳市财政局 德阳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德阳市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制度的通知》，广汉市民政局印发了《广汉市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工作方案》，明确了享受高龄津贴的对象、标准及申领程序，并严格遵照执行。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广汉市民政局印发了《广汉市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工作方案》，为具有广汉市户籍且年满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项目预算安排了965.31万元，其中省级福彩资金21.8万元、本级资金943.51万元。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及考虑因素严格按照方案实施，为全市高龄老人发放了高龄津贴。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为具有广汉市户籍的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965.31万元。项目自评工作按上级要求开展。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提高资金使用规范性、时效性的自查，是否严格按政策实施。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资金支出使用全过程及其实施效果良好。
（三）评价选点。项目绩效自评所抽样点位为广汉市民政局，资金使用符合要求。
（四）评价方法。单位自评法。
（五）评价组织。局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股工作人员负责项目实施情况、局规财股工作人员负责资金使用情况核实。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决策程序严密、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科学合理、资金投向符合政策要求。
2.项目管理。广汉市民政局印发了《广汉市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工作方案》，明确了享受高龄津贴的对象、标准及申领程序，并严格遵照执行。绩效监管按要求开展。
3.项目实施。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率100%。
4.项目结果。目标完成，完成时效与计划完成时间一致。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民生保障。高龄津贴覆盖对象为具有广汉市户籍的高龄老人，区域均衡公平，对象精准性，发放标准合理，群众满意度较高。
四、评价结论
截至2023年12月底，我单位高龄津贴项目主要目标任务已经实施完成，项目立项规范、专项资金到位、管理制度比较健全、项目产出效果较好，自评得分100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
由于项目享受人数基数较大，老人的社保卡时有遗失、社保卡银行或社保功能出错等情况出现，同时一卡通系统负荷大，很多老人的正常社保卡信息在一卡通匹配时出现省卡接口匹配异常的情况，因此每月通过“一卡通”系统发放资金时均有发放失败人员。
六、改进建议
[bookmark: _Hlk110546638]        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一卡通系统功能。







惠民殡葬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根据《广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汉市惠民殡葬保障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广府办〔2019〕31号）的规定实施惠民殡葬政府补贴政策。
广汉市民政局职能：广汉市户籍居民、非广汉市户籍的在广汉市境内各学校(幼儿园)就读的学生、驻广汉部队现役军人、非广汉市户籍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去世火化后（包含在广汉市殡仪馆火化和异地死亡异地火化的），按照1000元/人的标准对产生的基本殡仪费直接减免或发放补贴（不足1000元的据实补贴）。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制定了《广汉市民政局财务管理制度》；项目实施目的和主要工作任务：通过直接减免或发放补贴的方式减轻群众治丧负担。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项目预算安排了546.98万元，其中省级资金202万元、本级资金344.98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根据该项目实际，设置项目绩效目标为：项目决策目标、项目管理目标、项目实施目标、项目结果目标、民生保障目标和个性化目标。广汉市民政局业务股室对该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实现资金分配使用科学、合理、及时、精准，补贴对象精准，群众受益等目的。（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该项目资金分配使用科学、合理、及时、精准，补贴对象精准，减轻了群众的治丧负担，满意度较高。
（三）评价选点。对部分补贴对象进行抽样调查。
（四）评价方法。单位自评法、电话抽查法。
（五）评价组织。局社会事务与儿童保障股工作人员负责项目实施情况、局规财股工作人员负责资金使用情况核实。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严格按照《广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广汉市惠民殡葬保障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开展相关工作。
2.项目管理。严格按照文件的规定对逝者的死亡证明、户籍身份等信息进行核实，对符合条件的按照1000元/人的标准直接减免殡仪费用（不足1000元的据实补贴），不能现场直接减免的通过阳光审批平台和一卡通平台将政府补贴发放到逝者亲属的银行卡。
3.项目实施。项目年度预算资金202万元，项目年度支付资金202万元，执行率100%。
4.项目结果。该项目按计划按要求完成了惠民殡葬政府补贴发放，达到了预期目标。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民生保障。该项目的补贴对象精准，符合政策规定；资金预算、支付科学合理；资金发放及时、准确，减轻了群众的治丧负担；群众满意度较高。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该项目的实施有效减轻了群众的治丧负担。
四、评价结论
该项目的实施符合政策规定，发放对象精准，资金预算、支付科学合理，资金发放及时、准确，有效减轻了群众的治丧负担，群众满意度较高。项目自评得分99分。
五、存在主要问题
暂无问题。
六、改进建议
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根据《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规定，广汉市户籍的农村居民家庭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现行农村低保保障标准，家庭财产情况符合现行低保政策的低收入家庭内的重残、重特大疾病人员，经申请、调查、家庭经济状况联审、镇（街）审核、民政局审批等程序，可以获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人在审批通过的第二个月开始享受农村低保待遇，农村低保保障金采用以户为单位、按月发放的模式，每月上旬由民政局通过“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发放到户主一卡通账户。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为解决广大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而设立的社会救助政策，事关农村困难群众衣食冷暖、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各项相关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惠民生、保稳定、促和谐、助力脱贫攻坚和全面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此项政策的有效落实不仅有效兜实民生底线，还为社会整体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按照《四川省中央和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2023年共预算农村低保专项资金1963.13万元，全年共使用1963.13万元，执行率100%。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
1.政策科学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四川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省政府令第240号）、《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286号）、《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等相关政策规定，省民政厅及时出台了《四川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规程》对农村低保保障对象认定条件、认定程序、认定方法、保障标准、保障金发放方式等均做出了科学全面的规定，是我市当前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层面的行动指南。
2.项目协同
《规程》明确了农村低保政策在整个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政策体系中的关键位置，对农村低保和其他相关社会救助政策的衔接协调部分也做了科学的规定，可操作性强，也确保了相关政策之间的有机统一，未发现有政策层面上的交叉重复情况。
3.对象全面
农村低保政策不针对特定的人群或设定特定的范围，只要申请人的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财产情况符合现行农村低保政策，且通过审核审批程序，都能获得农村低保保障待遇。
4.标准合理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明确规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按照当地居民生活必需的费用确定、公布，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变动情况适时调整。四川省制定公布全省统一的低保标准低限，我市一直执行德阳市制定公布的标准。2023年全省农村低保标准由原来的520元/人/月调整为625元/人/月，调整后的标准从2023年7月1日起执行。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此次绩效评价，综合评估资金使用方向、安全性、预算执行率等方面情况，为后续资金分配提供依据。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综合评估资金使用方向、安全性、预算执行率等方面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要求。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管理科学。我市农村低保自2015年起执行月动态管理模式，按照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及时通过审核审批程序纳入低保保障范围。全省统一建立“天府救助通”智慧救助平台后，我市一直严格按照上级各部门要求按月更新系统数据，并确保系统内数据同电子台账、一卡通系统发放数据和财务统计系统数据一致，一致率达100%。
2.发放方式精准高效。每月低保金采用民政局银行直发的方式发放到户主账户，2019年7月起，所有农村低保保障金均通过“德阳市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发放到户主一卡通账户。
3.社会救助综合治理。按照德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德阳市社会救助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综合治理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德民政发〔2022〕28号）文件要求，我市及时出台《关于印发<广汉市社会救助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综合治理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广民发〔2022〕29号），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建立工作台账和推进社会救助综合治理工作，及时上报各类工作信息。经社会救助综合治理，全市未发现“错保”、“漏保”“人情保”、“关系保”、“政策保”情况，无优亲厚友、虚报冒领、吃拿卡要、挪用贪占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
4.常态化信息比对。为提高我市城乡低保对象认定准确率，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我市从2013年起建立了城乡低保家庭经济状况比对机制，每年与公安、人社、自然资源、市场监督、公积金、住建6部门对我市低保对象进行数据共享和信息比对，掌握低保对象家庭的车辆登记、死亡信息、养老保险、不动产、工商登记注册、公积金缴纳信息。2021年我市增加了部分银行的银行存款信息比对，提高了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比对精确度。一旦发现家庭财产不符合低保政策的，及时取消其低保待遇。
5.政策执行质量。农村低保2023年全年累计新增4621户，7856人，累计退出368户，723人，全年累计支出保障金1963.13万元，累计救助68047人次，累计人均补差达到288.5元/人/月。全年预算省级资金125.191758万元，全年实际使用省级资金125.191758万元，预算执行率达到100%。（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为解决广大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而设立的社会救助政策，事关农村困难群众衣食冷暖、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权益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各项相关配套政策的陆续出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惠民生、保稳定、促和谐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此项政策的有效落实不仅有效兜实民生底线，还为社会整体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农村低保保障对象精准、保障标准合理、群众满意度高，社会效益显著。
四、评价结论
通过此次绩效自评，农村低保项目专项资金使用规范、安全、高效，预算执行效率高，绩效评价总分99.9分。项目的实施，有效保障了全市农村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切实发挥好了农村低保在兜牢兜实民生底线中的积极作用。
五、存在主要问题
我市严格及时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城乡低保的各类政策，农村低保保障对象的认定精准度和救助及时性得到了不断提高，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还是遇到了不少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信息比对手段落后，缺乏有效全面的信息共享机制。城乡低保的认定需要核实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名下的住房、车辆、工商登记等财产状况，但当前全市城乡低保的家庭财产认定依赖于各镇街道民政干部到市内各个主管部门进行逐个手工核对，以及通过德阳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进行核对，效率不高而且相关信息核对范围只限于德阳市内。如果申请人在德阳市辖区外有住房、车辆等登记信息也无从核实。当前我市的死亡数据核对范围来源于市殡仪馆，但在市外的殡仪馆火化的，也无法得到相关信息。依赖于村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上报，但城乡低保对象群体众多，要做到全面准确的监管，非常困难。
二是基层工作力量薄弱，需要加强队伍建设。当前全市各镇街道负责民政工作的正式工作人员少（少数3人，多数1-2人）且人员更替频繁，大部分民政工作人员还兼任了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应急管理局的部分工作，还有相当部分工作人员为临聘人员。民政工作服务群体本就庞大，涉及的各类民生资金数量也很多，导致民政工作人员压力非常大。
六、改进建议
 针对绩效自评中发现的问题，一是建议上级主管部门出台硬性政策规定，进一步打通各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壁垒，建立起便捷、实用，覆盖全省甚至全国的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平台，实现人员的家庭经济财产情况一站式精准核对，更加“智慧”地发现潜在需要救助的对象，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切实提高各类人员认定的精准度和民生兜底保障工作的效率，让党和政府的关心帮扶政策更好更及时地惠及各类困难群体。二是建议进一步加大基本民政工作队伍建设力度，建立健全工作机制，配齐工作人员并保障好相关工作经费。





农村特困供养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范本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四川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程》、德阳市民政局 德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德阳市财政局 德阳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德阳调查队《关于提高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的通知》（德民政发〔2022〕56号）；德阳市民政局 德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德阳市财政局 德阳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德阳调查队《关于提高德阳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德民政发〔2023〕38号）要求，农村特困供养项目主要用用于保障农村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包括粮油、副食品、生活用燃料、服装等日常生活用品和零用钱。广汉市民政局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的农村特困供养申请材料、调查材料和初审意见进行审核、确认，农村分散特困供养金每月由广汉市民政局通过“一卡通”系统发放到本人一卡通账户，农村集中特困供养金由广汉市民政局直接发放到养老机构账户。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严格按照中、省、德阳、广汉市本级以及部门资金管理办法实施。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农村特困供养项目资金预算安排753.22万元，项目资金分配原则及考虑因素严格按照方案实施，为全市农村特困发放了农村特困供养资金。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对全市符合条件农村特困人员做到按月及时发放，应发尽发，通过发放供养金的方式进行精准救助帮扶，切实改善全市农村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确保资金落实到位，确保项目落实到位，确保人民群众享受到该项目的实惠。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对全市符合条件的农村特困人员做到按月及时发放，应发尽发，通过发放供养金的方式进行精准救助帮扶，切实改善全市农村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受益对象满意度。
（三）评价方法。综合评价法。
（四）评价组织。业务股室负责综合评价是否对全市符合条件的农村特困人员做到按月及时发放，应发尽发，应养尽养。规划财务股负责确认资金发放准确。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上报的农村特困供养申请材料、调查材料和初审意见进行严格审核，确保纳入人员符合《四川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程》。
2.项目管理。按照《四川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规程》要求，按月及时发放，应发尽发，通过发放供养金的方式进行精准救助帮扶，切实改善全市农村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
3.项目实施。按月及时发放农村特困供养金，做到应发尽发。
4.项目结果。对全市符合条件的农村特困人员做到了按月及时发放，应发尽发，通过发放供养金的方式进行精准救助帮扶，切实改善了全市农村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1.民生保障。通过发放供养金的方式进行精准救助帮扶，切实改善了全市农村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
2.行政运转。资金用途合规、程序合规、标准合规。
四、评价结论
总体评价得分为100，对全市符合条件的农村特困人员做到按月及时发放，应发尽发，通过发放供养金的方式进行精准救助帮扶，切实改善全市农村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6、 改进建议
无。
孤儿及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范本
一、项目概况
（一）设立背景及基本情况。根据《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川民发〔2011〕42号）的规定实施孤儿生活费发放政策。根据《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发放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川民发(2013〕13号）的规定实施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发放政策。
广汉市民政局职能：认定审批儿童的孤儿或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身份，按规定发放基本生活费。
（二）实施目的及支持方向。制定了《广汉市民政局财务管理制度》；项目实施目的和主要工作任务：向孤儿或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费，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三）预算安排及分配管理。根据上年的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数量和2023年预测数，预算2023年项目资金24万元。
（四）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根据该项目实际，设置项目绩效目标为：项目决策目标、项目管理目标、项目实施目标、项目结果目标、民生保障目标和个性化目标。广汉市民政局业务股室、规划财务股对该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
二、评价实施
（一）评价目的。通过项目绩效自评实现资金分配使用科学、合理、及时、精准，发放对象精准，群众受益等目的。
（二）预设问题及评价重点。该项目资金分配使用科学、合理、及时、精准，发放对象精准，孤儿及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满意度较高。
（三）评价选点。对发放对象进行50%抽样调查。
（四）评价方法。单位自评法、入户调查法。
（五）评价组织。局社会事务与儿童保障股工作人员负责项目实施情况、局规财股工作人员负责资金使用情况核实。
三、绩效分析
（一）通用指标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严格按照《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川民发〔2011〕42号）和《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发放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川民发(2013〕13号）开展相关工作。
2.项目管理。严格按照上级文件的规定对孤儿及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进行认定审批并发放基本生活费。按照集中1600元/人，散居1200元/人的标准按月通过阳光审批平台和一卡通平台将生活费发放到孤儿及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银行卡。
3.项目实施。项目年度预算资金24万元，项目年度支付资金24万元，执行率100%。
4.项目结果。该项目按计划按要求完成了基本生活费发放工作，达到了预期目标。
（二）专用指标绩效分析。
民生保障。该项目的发放对象精准，符合政策规定；资金预算、支付科学合理；资金发放及时、准确，保障了孤儿及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基本生活；群众满意度较高。
（三）个性指标绩效分析。该项目的实施符合政策规定，发放对象精准，资金预算、支付科学合理，资金发放及时、准确，保障了孤儿及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基本生活，群众满意度较高。项目自评得分99分。
四、评价结论
简要阐述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总体结论，包含评价总分、项目实施情况。
五、存在主要问题
无。
六、改进建议
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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